
启东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
启征告〔2025〕19 号

启东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专项规划 2025 年度第 1104 批实施方案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建设用地项目名称：启东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专项规划 2025 年度第 1104 批实施方案

二、批准机关：江苏省人民政府

批准文号：苏政挂 F〔2025〕20 号

三、征收土地位置：详见勘测定界图

四、征收土地地类和面积：

单位：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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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 01

（Z2025110401）

汇龙镇近江村 13 组 0.0212 0.0018 0.023

汇龙镇近江村 14 组 0.0908 0.0173 0.0452 0.0684 0.2217

汇龙镇近江村 15 组 0.0712 0.0538 0.0467 0.0074 0.1791

汇龙镇近江村 16 组 0.5464 0.0215 0.103 0.0645 0.046 0.7814

汇龙镇近江村 17 组 0.3482 0.0086 0.0053 0.04 0.0169 0.0313 0.4503

汇龙镇近江村 24 组 0.0136 0.0027 0.0163

汇龙镇近江村 26 组 0.1731 0.0134 0.0039 0.0029 0.1933

汇龙镇近江村 27 组 0.0307 0.0089 0.0396

汇龙镇近江村 35 组 0.2803 0.1158 0.0775 0.2446 0.7182

汇龙镇近江村 36 组 1.2609 0.0515 0.0099 0.0605 0.2454 0.2523 1.8805

汇龙镇近江村 37 组 1.6518 0.1516 0.0076 0.2059 0.3299 0.2393 2.5861

汇龙镇近江村 38 组 1.1459 0.0398 0.0116 0.2538 0.1361 0.0398 1.627

汇龙镇近江村 39 组 1.1272 0.018 0.2925 1.4377

汇龙镇近江村 40 组 2.1919 0.1241 0.329 0.355 0.2057 3.2057

汇龙镇近江村 41 组 0.0722 0.0105 0.0709 0.0208 0.1744

汇龙镇近江村农民集体 0.0055 0.0002 0.0923 0.0204 0.1184

地块 02

（Z2025110402）

汇龙镇近江村 16 组 0.15 0.0045 0.0014 0.1559

汇龙镇近江村 26 组 0.013 0.0011 0.0005 0.0017 0.0163

汇龙镇近江村 27 组 0.0064 0.0004 0.007 0.0138

汇龙镇近江村 28 组 0.0015 0.0007 0 0.0022

汇龙镇近江村 35 组 0.0854 0.0001 0.0522 0.0491 0.0544 0.2412

汇龙镇近江村 36 组 0.3457 0.0407 0.0327 0.113 0.0723 0.6044

汇龙镇近江村 37 组 0.2810 0.1211 0.0528 0.1788 0.0351 0.6688

汇龙镇近江村 38 组 0.6517 0.0315 0.1684 0.8516

汇龙镇近江村 39 组 0.6652 0.0013 0.2113 0.8778

汇龙镇近江村 40 组 0.8151 0.0009 0.1173 0.2768 1.2101

汇龙镇近江村 41 组 0.001 0.001

汇龙镇近江村农民集体 0.0037 0.0001 0.4532 0.457

地块 03

（Z2025110403）

汇龙镇五四村 5组 0.8078 0.0103 0.2562 1.0743

汇龙镇五四村 6组 0.1298 0.0169 0.1189 0.1017 0.3673

合 计 12.9872 0.5772 0.0491 1.5606 3.6492 1.3711 0 20.1944



五、征收土地补偿标准、安置方式：

1.征地补偿标准按《省政府关于重新公布江苏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的通知》（苏政规

〔2023〕12 号）、《市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启东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等标准的通知》（启政规〔2024〕1号）

进行测算，具体标准如下：

单位：万元/公顷

地类

标准
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征地区片综合地价 70.5 70.5 49.35

说明：征收农用地的土地补偿费标准为 35.25 万元/公顷，安置补助费标准为 2.35 万元/人。

单位：万元/公顷

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按《关于印发<启东市集体土地上房屋搬迁估价导则>的通知》（启住建规〔2020〕

2号）文件执行。

2.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工作，按《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苏

政发〔2021〕87 号）文件执行。

六、公告时间：

本公告时间为 2025 年 11 月 25 日至 2025 年 12 月 24 日。

七、征地补偿实施后，请相关权利人持有关不动产权利证书七日内到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办理

注销或变更登记手续，逾期未办理的，可由其委托代理人持相关材料申请办理前述不动产权注销或变

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启东市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25 日

地类

标准

农用地

耕地 园地、经济林地、大棚设施栽培、精养鱼塘 沟渠、坑塘水面

青苗补偿费 2.7 5.7 1.35


